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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致：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农”或“公司”）的委托，就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50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中国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核查意见；对于与出具本核查意见有关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公司及相关方出具的书面说明。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金

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出具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对本次交易相关文件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回复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50号）相关事项的

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问题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与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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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期货项目的发生额分别为2.28亿元、2.29亿元。

请说明期货投资的具体内容，是否属于《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第7.7.1条所规定的风险投资，以及你公司就该项投资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况。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期货投资的具体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2018年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发布的《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8年度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于2015年3月26日公告的《深圳市

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等相关内容，公司2018年度所

进行的期货投资主要内容为公司饲料产品主要原材料玉米、玉米淀粉、豆粕、菜

粕、豆油等产品期货、期权合约为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以公司现货用量及库存量

为基础建立期货、期权套期保值头寸在场内市场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商品期

权套期保值业务，所需保证金最高占用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交易保证金占

用额均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2.1

条之规定“上市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公

司可以进行以规避生产经营中的商品价格风险为目的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不得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上述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商品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属于《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1.1

条所规定的风险投资。 

（二）期货投资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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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进行该项投资的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决策、公告以及

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等相关文件，公司进行期货投资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如下： 

1.2018年1月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就公司拟投资的套期保值交易业务

履行审议程序，该董事会决议的相关内容于2018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披露； 

2.2018年1月9日，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于2018年度拟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

期保值业务发表了“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原料

的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所建立的期货、期权套期保值头寸

以公司现货用量及库存量为基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同时严格按照公司

《期货管理制度》执行，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开展该项业务”的独

立意见并于2018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3.2018年1月1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进行期货投资已经按照《公司章程》《深圳市金

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了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等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的义务，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7.2.1条、第7.2.2条、

第7.2.3条、第7.2.4条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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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金新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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